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
仪器设备管理条例

第一条  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部主管兼任仪器管理总负责人。

第二条  根据兰州理工大学大型仪器管理条例规定，大型仪器设专人负责，定期对仪器 进行维修、保养，使仪器经常处于理想的工作状态。

第三条  大型仪器由仪器负责人或指定人员进行操作。对需要上仪器操作的其他人员，熟悉仪器的性能及有关操作规程后，经仪器负责人考核通过后，方可上机操作。

第四条  使用仪器后，必须在仪器专用登记薄上按所列各项认真填写，在清理、保养后，盖好防尘罩。

第五条  仪器设备出现故障后，须及时向仪器负责人汇报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行修理。

第六条  不遵守上述第三、四、五条规定者，仪器管理人有权拒绝其在该设备上进行试 验及测试。

第七条  实验室仪器设备的购置由仪器总负责人规划，报请室主任审批后，向上级部门申请购买。

第八条  实验室资助研制的仪器，其所有权归实验室，并在课题完成后，上交实验室使用。
第九条  实验室仪器设备有偿使用，收费办法采用财务统一转帐，先转后用。收费标准另定。
第十条 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，提高利用效率，设立“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基金”，以下简称“仪器设备使用基金”。仪器设备使用基金使用办法如下：

设备使用基金来源：研究课题的仪器设备使用费和对外服务收入。

仪器设备使用基金在实验室内单独列帐管理，由实验室主任指派的副主任负责管理。

大型仪器设备（专人负责管理的单台件价格在五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）日常维护及相应消耗品购置费用全部从上述基金中支出，大故障维修费用管理办法另作规定。

各研究室分管的小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费用采取60/40制度，即该实验室使用人从其课题经费中支付60%维护费，从基金中支付40%维护费。消耗品则全部从使用人课题经费中支出。

仪器设备使用基金在支付日常维护和消耗品购置后的余额，延续到下一年度使用。

为了调动仪器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对优秀管理者给予年度奖励。对非实验技术系列编制的仪器设备管理人员（科研和教师系列），不管其所管仪器设备有没有使用收入，都给予一定的额外工作量补贴。
